
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上海市水上消防监督管理办法

（1994年 12月 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2010年 12

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加强水上消防工作，保护船舶、港口码头及沿岸的公共

财产和公民生命、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

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管辖范围的水域内航行、停泊和作

业的中外民用船舶、港口码头以及沿岸与水上消防工作相关的单

位和个人。

第三条（管理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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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安局是本市水上消防工作的主管部门。市消防局负责本

市水上消防监督管理工作，其所属的水上消防监督站（以下称“市

水上消防监督站”）负责具体实施。

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，做好水上消防监督

工作。

第二章 火灾预防

第四条（消防设施建设）

在水域和沿岸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时，应当按

城市规划建设消防站（包括消防艇专用码头）和消防供水、消防

通讯和消防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。

第五条（防火员和消防设备）

单位应当配备必需的防火员，并按规定配置、保养、更新消

防器材、设备。

营运船舶必须配备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消防设备。

第六条（码头、仓库、储供油设施的设置）

储存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码头、仓库，应当按消防规范

设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。对不符合消防规范的码头、仓库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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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进行改造或迁移。

不得擅自在水上设置固定的储油、供油设施。

第七条（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）

运输、装卸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，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

市的有关规定，并遵守下列规定:

（一）船舶载运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，应当向公安机关消

防机构提供有关情况；有专用码头的，还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

门提供船舶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情况；

（二）船舶运输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，应当接受公安机关

消防机构的消防监护、消防护航；对拒不接受消防监护、消防护

航的，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通知，不予安排作

业。消防监护、消防护航的收费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；

（三）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码头，应当按规定配备消防设

备、器材及防火围控设施；

（四）从事运输、装卸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有关操作人

员，应当持有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颁发的《上海市化学危险品作

业证》。船员作业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，按有关规定管理。

第八条（易燃易爆危险品检查）

港口客运部门应当配备必需的专（兼）职易燃易爆危险品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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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员和安全检测仪器，对旅客携带和托运的行李进行检查。

严禁旅客擅自携带、托运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、上船。

第九条（明火作业审批制度）

明火作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，并遵守下列

规定：

（一）单位需明火作业的，应当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

由明火作业的审批部门指派专人到现场检查动用明火条件和消

防措施落实情况后，及时作出审批决定；

（二）油库和船舶的机舱、油舱等危险场所，应当按规定测

爆合格后方能动用明火；

（三）明火作业时，有关单位应当按规定派员在现场看火，

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和器材；

（四）明火作业审批人员和看火人员，应当经过消防专业培

训，具有相应资质。

第十条（拖轮消防两用船）

拖轮消防两用船应当保持良好的灭火状态，火灾发生时，应

当服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统一调动指挥。

第三章 消防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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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（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职责）

市公安局应当根据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、有利于加强水上消

防工作的原则，确定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水上消防监督工作的

职责分工。

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，主要履行下列职

责:

（一）按规定负责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防火设计的

审核和施工中的消防监督，并参加竣工验收；

（二）按规定负责明火作业的监督；

（三）对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运输、装卸、储存进行消防安全

检查，对载运该类物品的船舶进行消防监护或护航；

（四）对消防器材、设备的配置、管理、维修、保养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；

（五）按规定负责火灾事故的调查、处理；

（六）负责专职消防队、义务消防队和专（兼）职防火员的

业务指导。

第十二条（市水上消防监督站职责）

市水上消防监督站主要履行下列职责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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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署、检查、监督、协调全市水上消防工作；

（二）对有关单位的公安消防、保卫部门进行消防业务指导；

（三）必要时可对中外民用船舶（包括修理、建造中的船舶）

以及与水上消防安全相关的单位及其运输、装卸、储存的易燃易

爆危险品进行消防安全检查；

（四）按规定负责有关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防火设

计的审核和施工中的消防监督，并参加竣工验收；

（五）市公安局确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十三条（监督程序规定）

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按国家和本市有关公安消防监督程序的

规定，实施水上消防监督管理。

第四章 火灾扑救

第十四条（火灾报警）

发现火灾，应当立即报警。

单位发生火灾，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有关部门

报告。

第十五条（灭火指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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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发生火灾，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火灾现场前，由船长指

挥自救；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火灾现场后，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

指挥扑救。

火灾扑救时，其他各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服从市消防局

统一指挥。

海上船舶、设施、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火灾，由上海海上搜救

中心或者海上安全监督局组织扑救。

第十六条（火灾现场交通秩序）

船舶、水上设施发生火灾，由港务监督部门负责维护火灾现

场水上交通秩序。

第十七条（灭火保障）

消防车赶赴火灾现场时，车辆渡轮应当保证消防车迅速通

行；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时，沿途其他船只应当及时避让，保证

水道畅通。在紧急情况下，火灾现场指挥员根据需要有权调动有

关单位的船舶和救助设备，协同灭火。

第十八条（灭火补偿）

对参加扑救火灾的外单位专职、义务消防队伍损耗的燃料、

灭火剂和器材装备，以及对火灾原因进行技术鉴定的费用，发生

火灾的单位参加保险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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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予以补偿；未参加保险的，由发生火灾的单位负责补偿。

对外籍船舶（包括挂外国旗的远洋租船）和在国外投保火险

的国内运输船舶的火灾扑救收费，按交通部有关规定办理。

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

第十九条（奖励）

对水上消防管理工作作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

人，由本单位、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安部门给予表彰、奖励；成绩

特别突出的，报请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二十条（处罚）

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（执法要求）

公安人员执行本办法时，应当严格遵守法纪，秉公执法。

对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违法执行的，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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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（应用解释部门）

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（实施日期和废止事项）

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二月一日起施行。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

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上海市水上消防工作暂行办法》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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